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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
  

第十五點第二項附

件內容酌予修正，

並調整是否需要陪

同出庭應勾選內容

之順序，以符實務

需求。 

附件一 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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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

 一、本附件新增。 

二、本院一百十三

年五月二十四

日院台廳少家

四字第一一三

○四○○六二

七號函之「民

事保護令事件

被害人權益保

障事項說明 --

法院篇」，納入

本注意事項第

十五點第二項

為附件二。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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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點之一附件三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

 一、本附件新增。 

二、為利本法第十

五條增修第六

項法院受理延

長保護令聲請

之即時通知作

業順暢，並得

將書記官通知

紀錄附卷，以

供查核，爰將

「法院受理聲

請延長通常保

護令通知情形

紀錄表」例稿，

納入本注意事

項第二十七點

之一第一項為

附件三。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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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點之一附件四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

 

 一、本附件新增。 

二、配合本注意事

項第二十七點

之一第一項但

書「原保護令

內容涉及本法

第十四條第一

項第十二款之

命令者，應以

附件四之函稿

通知被害人。」

爰增列該稿例

稿為附件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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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點之一附件五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 

 一、本附件新增。 

二、配合本注意事

項第二十七點

之一第二項有

關法院受理延

長通常保護令

事件，但不能

即時通知聲請

人、相對人或

被害人時，須

向警察機關請

求協助，爰將

「聲請延長通

常保護令協助

通知單」例稿

納為附件五。 

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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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配合第十五點及第

二十七點之一增列

附件，第三十四點

附件二編號，調整

為附件六。 

附件六 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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